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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65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64次會議，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與115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並請同意分別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1位典試委員長一案，經決議：「照案通過，請呂委員秋慧擔任本2項考試典試委員長。」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呈請特派，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二）第64次會議，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及海岸巡防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經決議：「照案通過，請邱委員文彥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呈請特派，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第64次會議，考選部函陳114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結構工程技師考試，因應考人就「鋼筋混凝土設計與預力混凝土設計」科目第2、3題評分提起訴願，經商請原閱卷委員確認第3題未按其計算程序及結果評閱，擬依典試法第28條第4項後段規定，報請本院另聘閱卷委員重新評閱一案，經決議：「同意另聘閱卷委員重新評閱，相關典試事宜由考選部依法辦理。」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bookmark: _Hlk227859465][bookmark: _Hlk225419891][bookmark: _Hlk216351382][bookmark: _Hlk219975663]三、書面報告
（一）考選部函陳114年國防法務官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呂委員秋慧：本次考試需用名額僅有15名，屬非常小型的考試，但部仍以國考規格，踐行辦理每個步驟環節。應考人除來自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之外，也有一般大學法律學系畢業生報考，前者錄取人數較多，切合國防部之需求。本次考試分為筆試及口試兩階段，最終錄取15名；試務工作整體順暢，感謝部承辦司同仁的認真與負責。
  決定：准予核備。
（二）考選部函陳115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王委員秀紅：1.本案為醫事人員11類科考試（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分階段考試），全面採電腦化測驗，於1月30日至2月1日在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及花蓮等5考區辦理，整體試務運作順利，顯示電腦化測驗系統的穩定性及成熟度。本考試各類科採總成績60分及格，僅物理治療師設有單科否決機制，本次即有部分應考人雖總分達標，仍因單科未過而不予及格，凸顯制度設計之特殊性。2.醫師等採分階段考試類科，第一階段偏重基礎醫學，及格率通常較低；第二階段著重臨床應用，及格率相對較高；加以考試時序差異（例如：1月辦理的考試多為重考生，與7月應屆畢業生為主的考試相比，及格率通常較低），以及考試制度調整(例如：113年應試資格調整前，部分學生提前應考，當年度醫師(一)及格率高於過往平均；113年醫師(二)及格率偏低，累積部分未通過應考人於次年通過，因而114年醫師(二)及格率提高)，數據解讀時須納入背景因素，方具比較意義。3.近期觀察到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及物理治療師等類科及格率在醫事人員中相對偏低，且已有專業團體反映，主管機關刻正與用人機關及專業團體，針對各類科不同問題，研議適當改善方向。4.另就制度面觀之，各類科醫事人員採測驗式試題科目的考試時間及試題數配置差異甚大，尚乏一致性與實證基礎，建議進一步通盤檢討其合理性，並蒐集應考人及專業團體意見，作為未來制度優化之參考。
  決定：准予核備。
（三）考選部函陳115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請核備一案。
  邱委員文彥：1.本次考試於去年10月下旬開始報名，今年2月7日至8日舉行，在試務工作同仁嚴謹與努力的作業下，考試順利完成，並於今年3月24日下午放榜。本次考試報考總人數為8,342人，到考率約為八成，各類科及格人數：護理師243人、營養師90人、社會工作師1,037人，合計1,370人，平均及格率為20.89%。2.本考試採總成績滿60分為及格標準，惟若任一應試科目成績為零分，則不予及格，營養師類科另設膳食療養學成績未滿50分者不予及格門檻，本次考試有1人因此不及格。3.各類科及格率，最高為社會工作師30.97%，最低為營養師10.25%，與近3年數據比較，護理師類科及格率呈逐年下降趨勢，其餘兩類科則互有升降，其中，營養師類科及格率115年較114年下降13.13%，值得持續關注。最後，感謝所有典試委員及試務工作同仁的辛勞與付出，使本次考試得以順利完成。
  鄧委員家基：兩點請教：1.採電腦化測驗之考試，其試題如何產生?若採題庫試題，是否仍需遴聘命題、審題及閱卷委員?2.本年第1次護理師考試錄取率10.42%，較前兩年低外，114年第2次護理師考試錄取率近六成，兩次考試之錄取率懸殊，是否有特別原因?
  劉部長孟奇、劉次長約蘭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
  決定：准予核備。
四、銓敘部業務報告：法院及檢察署書記官人力議題與本部角色  
  呂委員秋慧：1.感謝部今日報告有關法院及檢察署書記官人力議題。書記官在法院及檢察署之角色，猶如護理師之於醫院，雖非主體，人數卻最多，且承擔最核心的司法行政事務。是以，一旦人力短缺，即導致業務上執行困難，此確為用人機關亟需正視並解決之課題。為此，司法院已適度放寬相關規定，使無任用資格之約僱書記官可製作開庭紀錄並於判決書上署名，顯見其已逐步採取更為寬鬆之作為，以面對人力出缺之現況。2.除書記官長外，其他書記官分為三等，其中三等委任書記官占比超過五成，員額配置呈現金字塔結構，與現行一般公務人員薦任占比最高之配置情形不同，並不合理。據了解，司法院已著手研議調整法院組織法之各等書記官人力配置比例，並規劃於今年司法人員特考提報三等考試書記官需用名額，以進用薦任書記官，此一作法方向正確，宜持續推動。3.鑑於報考書記官考試無需法律專業背景，適度放寬司法行政職系調任規定實屬必要，使其他行政職系人員得以雙向互調，擴大書記官現職人力來源，有助緩解需求。4.因工作負荷量大，法官人力短缺問題亦相當嚴重，連帶加重書記官之業務壓力。對此，司法院及法務部將於今年司法官特考提報高達200餘名司法官需用名額，以紓解人力問題。至書記官人力短缺問題，除適度調整待遇外，亦應從人力結構、工作量、調任鬆綁、內部規定等面向進行整體性檢討與改善。相關問題應由主責單位司法院積極面對與處理，本院及部則從旁適時予以協助，透過多方努力，期使人力逐步趨向穩定。否則，長期恐對國家整體發展產生不利影響。5.整體而言，司法院已逐步積極推動相關改善措施，預期各項問題可望逐漸緩解。至於法院組織法員額另以編制表訂定之修正方式及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之法制問題等，請部持續提醒司法院逐步檢討改善。相關改革尚需給予適度時間，現階段宜優先處理當前急迫之人力短缺問題，再循序推動相關法制之改革。
  王委員秀紅：1.肯定部透過數據分析揭示書記官人力問題的努力，此舉有助於釐清問題根源並尋求解方。2.書記官在司法體系中角色關鍵，類似護理人員之於醫療體系，但目前面臨人力分配不均、職等偏低與待遇不佳等結構性問題，導致雙北及桃園等重災區留才困難。3.書記官素質極高，九成具大學學歷，且有17%能轉任候補法官或檢察官，但卻長期停留低職等職務，也反映制度未能合理回應專業價值。4.請教現行因應司法改革中程人力補充計畫之具體成效指標，並建議行政院、司法院與考試院進行跨院際整體人力規劃，前瞻性評估案件量與人力需求，以因應未來司法行政運作。5.最後，法規應與時俱進，考量現代化多元需求修訂，而不是僵化的限制創新和發展的觀點，呼籲司法院積極修正不合時宜的人事編制與員額配置，打破現行體系只出不進的封閉性，以促進人力制度合理化與司法體系長遠發展。
  黃委員東益：1.有關書記官工作負荷過量及人力流失問題，近期國內媒體多有報導，此現象非國內獨有，如今年2月美國舊金山也有200名高等法院書記員上街抗議，反映人力不足導致工作壓力過大，並影響法庭審理效率，可見書記官職務之重要性。肯定部主動就書記官人力議題進行分析，並檢視自身職權與角色；關於部所提分析及相關建議，係朝循證及資料治理方向推進，個人均表示贊同。2.在五院體制下，本議題之規劃涉及司法、行政、考試等院，本院職權有限，但有幾點提醒與請教：(1)近年書記官人數雖有成長，惟各類案件量持續攀升，致人力仍顯不足，建議審酌進一步擴大編制規模。(2)在人力招募方面，為因應短期書記官人力缺口，現行採行約聘僱人員之權宜措施，與其他公務類科情形相似。另日前於身障人員特考巡場時，地方政府同仁反映，希望在維持考試制度公平前提下，針對招募困難之職系，可研議更具多元彈性之進用機制，例如：參考離島特考分二試舉行，減少考科及增加口試等。未來或可研議約聘僱書記官服務一定期間後，透過減科、口試或加分等制度加速任用，以緩解短期人力壓力。此外，亦可考慮短期加薪措施，以美國為例，其於去年推動新人力資源政策，針對法庭速記員等高度短缺職務提供招聘、陞遷及留任獎金，未來於雙北或桃園等人力吃緊之地區，可評估參考辦理。(3)中長期而言，美國書記官相關工作採高度專業分工制度，包括法庭書記員(court clerk)專責行政檔案規費事務；法庭速記員(court reporter)負責開庭紀錄，屬高度專業且待遇較高職務；法官助理則多由法學院畢業生擔任。未來可研議比照朝更細緻之分工方向規劃，以提升整體運作效率。(4)法院及檢察署書記官女性比例分別占70.3%及64.5%，其中，二等及三等書記官女性比例均高於書記官長及一等書記官，顯示其人力結構具有特殊脈絡，值得持續關注。(5)委任三等書記官占比超過五成，與一般公務人員薦任占比較高之員額配置不同。樂見司法院人力配置由金字塔結構規劃朝橢圓形方向調整，惟各職等間之比例分配仍應審慎規劃，建議持續追蹤與檢討其合理性。(6)報告提及書記官報到不足額之情形，與工作案件量激增相關。為強化因果連結，建議可將歷年報到不足額與案件量數據併同呈現，並進一步依不同層級法院及檢察署細分分析，整合案件量、離職率及報到不足額等數據，以提升論述之完整性。此外，未來亦可針對未報到或離職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以加強相關因果推論。
  伊萬•納威委員：1.對部主動分析書記官人力困境表達肯定，透過系統性數據整理，有助於全面呈現問題並提供用人機關具體參考。建議將分析成果回饋司法院，以促其更深入檢討人力配置與制度設計。2.針對書記官工作量持續攀升，繁重工作對養育子女與家庭生活造成巨大負荷等，建議司法院強化相關配套措施，考量運用現代科技簡化工作流程或評估委外之可行性，來減輕人員負擔並改善工作環境。另為增加書記官人力誘因，支持司法院調整各等書記官人力占比及使用法律授權編制表，以增加用人彈性。3.有關司法人員人事條例書記官考試類科與實務調任不利人力來源之處，期望部能協助推動用人機關進行法制調整。4.在引進人才方面，近年原民書記官人數與學歷皆有所增長，建議部與教育部及大專院校原住民法律專班合作，吸引具法律專業的原民人才進入司法公務體系，提升人力資源的多元性。
  鄧委員家基：1.過去，書記官是年輕學子投入公部門的熱門選項，如今，卻成為血汗書記官，時代趨勢在變，制度也應該改變，部所提可配合的相關議題，均予支持，惟大部分權責都非屬本院。2.司法院近日開放由約聘僱人員製作開庭紀錄，是否適法?建請釐清。3.本報告題目「法院及檢察署書記官人力議題與本部角色」，惟部的角色僅能被動配合，若調整目標為「拒絕司法過勞，為書記官守護制度、爭取合理待遇與工作環境」，將會更激勵、振奮人心。書記官的血汗問題，源於案件激增，導致加班超限、工作超負荷、人力流失、書記官血汗，案件激增的時代趨勢，機關錯失掌握，現況還出現爹爹(司法院)不疼、姥姥(考試院)又不能愛，只能讓書記官在水深火熱中掙扎，這樣的體制還能撐多久？4.報告提及，書記官的人力或待遇，屬行政院主管議題，但業務負荷不評估、不調整，應該是人力問題的癥結，當然案件量暴增，司法院也應爭取放寬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的限制，也不積極。而增加待遇，是書記官工作超負荷的期待，又以會觸及其他公務人員待遇衡平性的問題而懸擱，但公務人員待遇，不就應該依據職務性質、職責程度建立分類的俸給結構，以體現「同工同酬」與「責任程度」的差異，但公務人員俸給法也一直選擇鄉愿。因此，書記官集結，爭取自己的勞動條件、勞動尊嚴改善，嘗試讓司法院動起來，也沒有錯啊！5.書記官結社成立書記官工會，不也成功建議司律考試電腦化測驗增加實用的輸入法種類，考選部欣然接受，即為正向爭取權益的案例。6.另外，委任(三等)書記官超過五成的占比，為何遠高於各機關委任官等的27.49%占比(一般公務人員薦任卻有66.34%)，是不是非常不合理?但占比在法院組織法明定，要降低委任(三等)書記官占比，非修法不可，若司法院不主動修法，部的願意配合，也只能等待，書記官更是無奈(難不成書記官工作內容，不匹配增加二等書記官占比，或司法院也不願藉此提高法定待遇，或改善書記官職涯發展侷限)。7.開放其他職系與司法行政職系雙向互調，或可紓解人力流失的燃眉之急，目前，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並未採取嚴格教育背景的要求，根據報告分析，若有需求，考試院即可協助處理，部要不要擇日提案，直接推動擴大開放雙向互調？否則，對書記官而言，能管的都沒在管，不能管的卻高喊願意協助，關鍵是誰會來管！8.司法院為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對書記官過勞問題，負有行政管理與改善的責任。司法院不積極與行政院協商，不爭取放寬司法機關的人力上限，不解決人力不足的根本問題，還對加班費設限，每月不得超過50小時，更不要說主動針對北、中等案量極大之熱門法院，研擬合理化人力配置，因此，部的結論，可否不要僅止於願意配合，而進一步加上讓書記官組工會。放寬讓書記官組工會爭取權益，或可參考美英等國家警消人員可組工會，但受特殊限制規範。9.政府不做的，讓書記官自己做；部不能主動照顧的，也讓書記官自己爭取。公法上屬特殊職務關係之公務人員，若主管機關不能盡責，如何限制公務人員；將書記官視為特殊的受僱者，用特殊的方法，才能確保其權益免受任意侵犯；對等協商，讓書記官自己與政府雇主，在平等立場，談判薪資、福利、加班費、工作條件等事項，確保合理工作權益，不但不應限制，反而透過改善工作環境，讓書記官安心工作，更能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實現政府與書記官雙贏。
  邱委員文彥：肯定本次報告清楚呈現書記官在司法行政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工作負荷問題，以下請教及建議：1.書記官協助審判或偵辦相關文書與紀錄工作極為辛勞，建議應強化AI在例行性行政事務上的應用，透過建立基本模式來減輕文書處理負擔及提升行政效率。2.書記官長學歷占比及原民書記官女性占比皆於111年出現高點，建議進一步釐清是否與「因應司法改革中程人力補充計畫」（111年至114年）相關?另簡報第4頁漏列圖例，請補充。3.各地方法院合計新收案件大幅增加，建議進一步分析案件類型分布，以利精準配置人力。4.現行法規與實務未合之處，除司法行政可單向調任相關職系類科而無法雙向互調，影響人力來源外，其他行政類科，例如：文化行政，亦有值得探討之問題，建議建立跨院際協商機制，依優先順序逐一進行系統性檢討與處理，使公務系統的考選及人事制度能更趨完善。
    施部長能傑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相關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銓敘部參考。
五、臨時報告
    考選部函有關補行錄取114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結構工程技師考試應考人林◯晟一案。
  鄧委員家基：1.本案應考人提起訴願，部快速辦理後續補行錄取事宜，保障應考人應有權益，高度肯定。2.典試委員會裁撤後之補行錄取程序，請教原典試委員長之角色定位為何?依考選處之前簽意見，典試委員會屬臨時性組織，裁撤後，典試委員長及典試委員之身分已不復存在，典試委員長無再有相關典試工作之權責，應無參與重聘閱卷委員等作業之職權，實務上應由考選部依典試法相關規定報院處理，基此，典試委員會裁撤後，典試委員長之角色定位，應依法釐清。3.據部處理通案陳情考試公平及試題偏難等疑義情形，建議多點溫度，而非僅引述法規之依據，或以完全依法並尊重專業等官式回復，俾利避免陳情民眾對本院觀感不佳。另請教通案疑義陳情，實務上之處理程序？並請蒐集相關陳情建議，作為未來辦理考試之參考。
  劉部長孟奇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
  決定：准予補行錄取。
[bookmark: _Hlk219975709][bookmark: _Hlk216958362]貳、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請准舉辦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鄧委員家基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參、臨時動議
  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典試委員、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閱卷委員173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1時39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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